
授 權 書
﹙博碩士論文﹚

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南華大學  文學研究所  
       組 八十九 學年度第 二 學期所撰 碩 士學位論文。

論文名稱︰ 詩經婚戀詩研究

þ同意    □不同意

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提要，授予國家圖書館及行政院國家科學

委員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，得重製成電子資料檔後收錄於該單位之網

路，並與台灣學術網路及科技網路連線，不限地域、時間與次數，以

光碟或紙本重製發行。

þ同意    □不同意

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，授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

技術資料中心，得不限地域、時間與次數以微縮、光碟重製後發行，並

得享該中心之微縮小組製作之研究報告、獎勵代表作、博碩士論文三檔

資料等值新台幣伍佰元之服務。本論文因涉及專利等智慧財產權之申請

，請將本論文全文延後至民國     年   月後再公開。

þ同意    □不同意

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，授予教育部指定送繳之圖書館

及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，為學術研究之目的以各種方法重製，或為上

述目的再授權他人以各種方法重製，不限時間與地域，惟每人以一份

為限。

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。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

權利，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、重製、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。

指導教授姓名︰耿 慶 梅  教授

研究生簽名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號︰88222511
(親筆正楷)

日期︰民國 九十 年 六 月 二十八 日

備註︰1.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鉤選，本人同意視同授權。
2.授權第二項者，請再交論文一份予承辦人員。
3.本授權書已於民國 85 年 4 月 10 日送請著委會修正定稿。



簽 署 人 須 知

1. 依著作權法的規定，任何單位以網路、光碟與微縮等方式整合國內學術資料，均
須先得到著作財產權人授權，請分別在三種利用方式的同意欄內鉤選並填妥各項
資料。

2. 所謂非專屬授權是指被授權人所取得的權利並非獨占性的使用權，授權人尚可將
相同的權利重複授權給他人使用；反之即為專屬授權，如果您已簽署專屬授權書
予其他法人或自然人，請勿簽署本授權書。

3. 授權人的權利與義務：
  在美國授權博碩士論文予 UMI 公司（博碩士論文全文資料發行公司）製作發行，

須交付美金 45 元的出版費，銷售年逾七件以上時得享收入 10%的權利金約美金
20 元；在國內本計劃之經費全數由政府支應，收入亦應歸國庫，為答謝您的支持
，科資中心特為您提供新台幣 500 元的等值資料服務（以研究報告、獎勵代表作
、博碩士論文三檔為限），請逕洽本案聯絡人，地址電話詳如第 5 項。義務方面唯
一要注意是，著作人日後不可以主張終止本授權書，但您仍可以授權其他自然人
或法人上述的行為。

4. 全國博碩士論文全文資料微縮片整合計劃的宏觀效益：
在個人方面，您的論文將可永久保存（微縮技術在理論上可保存八百年，實證已
逾百年），也因為您的授權，使得後進得以透過電腦網路與光碟多管道檢索，您的
論文將因而被充分利用。在國家總體利益方面，紙本容易因影印而造成裝訂上的
傷害，圖書館中孤本的公開陳列與外借也有破損之虞，唯有賴政府全面性的整合
，借助科技設備才能一舉完成保存與利用的全方位效益，回憶您過去尋找資料之
不方便經驗，學弟與學妹確實須要您的論文與授權書。

5. 本案聯絡電話：（02）27377746 江守田、王淑貞
地    址：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17 樓 1702 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研究生姓名：盧詩青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(04)7256576
地   址：彰化市長順街 52 之 2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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